
 

研究生新生户口迁移注意事项 

疫情特殊时期，为保障全体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2020年新生

户口迁移注意事项如下： 

1、新生户口自愿集中迁入清华大学学生集体户。在校期间不能迁出，毕业时凭毕业手续

迁出。 

2、北京市以外地区迁入新生登陆 https://id.tsinghua.edu.cn 中进行在线户口迁移信

息填报。信息提交后不能显示及更改。“户口迁移证”将在入学报到日始 10 个工作日内

由院系统一收取后内交至清华大学户口办。如因各种特殊原因，未成功网上填报户口迁

移信息的新生，仍可以将“户口迁移证”在入学报到日始 10 个工作日内由院系统一收取

后内交至清华大学户口办。 

3、北京市内迁入新生不用网上填报，“常住人口登记卡”将在入学报到日始 10

个工作日内由院系统一收取后内交至清华大学户口办。 

4、校内直读生(含推免、统考)不用办理该项手续。 

5、北京“家庭户”生源不用办理该项手续。 

6、北京“单位集体户(已解决进京指标)”不建议户口迁入清华大学学生集体户，因在校

期间户口不能迁移。 

7、户口迁移证的有效期 “超过有效期”也可以落户清华大学学生集体户，新生统一落

户时间为 12 月 31 日。在此提醒新生及家长：因落户过程较长，请将“户口迁移证”拍照留

存或复印留存备用。落户期间户口迁移证处于流动状态，不能开具任何证明及使用。 

8、提醒新生、家长及各迁出地派出所，学生集体户口落户期间及在校学习期间，“姓名、

民族、出生日期、出生地、籍贯、身份证号码”等基本信息均以户口迁移证为准不能更改。 

9、系统关闭时间：2020 年 8 月 20 日 



 

 

“户口迁移证”图例说明： 

 “户口迁移证"上三个公章(含一个骑缝章、两个圆章)，缺一不可。 

 户口迁移证上各项必须全部机打；如有手写，请另附说明或在备注中说明不能机

打原因，并加盖”户口专用“章。 

 迁移证有效期可忽略不计。 

 请迁入户口的新生及家长仔细核对“户口迁移证”图例上的“所有说明”，不符

合图例要求将不予落户。同时在此提醒新生、家长及各迁出地派出所，学生集体

户口落户期间及在校学习期间，“姓名、民族、出生日期、出生地、籍贯、身份

证号码”等基本信息均以迁移证为准不能更改。 

 敬请各迁出地派出所按上述要求一次性协办，以免增加三方不必要麻烦。 

新生户口迁移相关问题咨询电话：010-62783270 

 


